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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简述 

2011 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该条例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与此同时国务院 2001 年 6 月 13 日颁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被废止。 

与《物权法》的规定相适应，《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体现了公共利益征收原则。在具

体制度设计上，采取了“征收主体为市、县级人民政府，建设单位不得参与征收”、“先补偿、后

征收”、“申请法院执行强制拆迁”和“禁止以违法行为实施房屋征收”等新的措施，以保证公共

利益和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 

1、 条例的适用范围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该条例的适用范围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

补偿活动”。因此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不适用该条例的规定。   

2、 房屋征收和补偿的基本原则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

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该条例对公共利益的概念通过列举方式予以明确，具体包括：国防和外

交需要；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组织实施的公共事业的需要；政府组织实施的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政府实施的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 

3、 房屋征收补偿的主体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各自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

收与补偿工作，建设单位被禁止参与搬迁。同时，市、县级人民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

收实施单位，但该被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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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明确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由政府部门承担，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该条例试图解决房屋搬

迁补偿工作中建设单位（通常直接负责拆迁工作）与被拆迁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由政府房屋征

收补偿部门和实施单位组成的利益缓冲带。 

4、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确定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房屋征收部门拟定的征收补偿方案需上报市、县

级人民政府。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征收补偿方案的论证并将该方案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

见。  

需要注意的是，如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带组织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征收补偿方

案。 

5、 房屋征收补偿价值的确定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于被征收房屋征收补偿价值的确定采取了较为市场化的处理

方式。根据该条例的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

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

估办法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

方式确定。 

通过明确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并赋予被征收

人选择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权利，该条例有效保障了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补偿中维护自身利益维

护的能力。 

6、 补偿协议和补偿决定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与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协议。补

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如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

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

范围内予以公告。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该条例赋予了市、县级人民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单方面作出补偿决定的权利。为保护被征收人的利

益，该条例又明确规定了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 

7、 对违法征收行为的限制和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

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定或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任何单位不得采

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

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该项规定明确禁止了暴力拆迁行为，有助于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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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

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于法院强制执行征收

行为的具体方式及其对应的监督方式，在该条例中并未明确规定。 

8、 违法征收行为和违法阻碍征收行为的法律责任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以违法行为实施房屋征收和以违法行为阻碍房屋征收规定了

明确的法律责任。 

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

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求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采取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依法进行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求刑事

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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